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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林文華  
 

2006/12/13 聯合國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此公約確實得來不易。請 

嘗試談談，既然聯合國已經存在一系列人權保障條款，又為何還需 CRPD？我們 

必須承認，台灣社會對於身心障礙者權利長期被嚴重忽視；不論是生活各層面、 

環境無障礙、法令的內涵與執行等，總讓人覺得多停留於表面居多。常見當局很 

努力，但障礙者很抱怨，是不時在發生的現況。  
 

身為障礙者，請就 CRPD 的八項原則提出個人見解；探討現階段台灣對身障 

者權益保障該有的努力方向。也請提出如何做才能提升「障礙者權利保障」意識， 

讓  CRPD 全面紮實運行於整個社會。  
 
 

內文  
  
CRPD 內涵與核心價值  
  
2008  年聯合國發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確立了身心障礙者的人權保障。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 

也會依據同樣的標準公布報告  (United Nations, 2002)  人權的內涵與身心障礙群 

體：由「被照顧的模式 Care Model」「基本權利模式(Right Based Model)」。聯合國 

在考慮身心障礙者權利時，立場是保護心智障礙者在實踐這些基本權利時，所受 

到的不平等對待為考量因素。這份決議文中，清楚的指出身心障礙者與其他人口 

相同，都應享有基本的民權與政治參與權利，更重要的是將促進身心  障礙群體 

實踐這些權利的能力。以促進身心障礙者獨立生活，且全方位的社會參與，這兩 

個目的前提下，降低或消除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的各種障礙因素與外部環境。在 

上述促進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和『獨立生活』的兩大目標之下，國家政府需 

以消除或降低身心障礙者的使用困難(United Nations, 2008)。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以下簡稱 CRPD）內涵包含以下八個項目： 

1. 尊重個人的固有尊嚴和個人的自主，包括自由作出自己的選擇，以及個人的 

自立。（People are free to make their own choices.） 

2. 不歧視。（No one will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3. 充分有效地參與和融入社會。（Disabled people have the same rights to be 

included in society as anybody else.） 

4. 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是人的多樣性和人性的一部分。（Disabled people are 

to be respected for who they are.） 

5. 機會均等。（Everyone should have equal opportunities.） 

6. 無障礙。（Everyone should have equal access.） 

7. 男女平等。（Men and women should have equal opportunities.） 

8. 尊重身心障礙兒童逐漸發展的能力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其身份特徵的 

權利。（Disabled children should be respected for who they are as they grow up.） 
 
 

CRPD 是首次以障礙者為主體的國際公約，其中的核心精神是尊重差異前提 

下，使障礙者能有效參與及融入社會，同時消弭一切歧視。CRPD 認為障礙者應 

該在與社會大眾平等的基礎上，得到權利的保障(Kanter, 2015;  王國羽，2008)。 

CRPD 保障範疇涵蓋障礙者主要生活面向，我們仍可將其權利面向歸納三大分類 

(廖福特，2015)。第一類是一般權利，包含平等及禁止歧視、意識覺醒或婦女特 

別保障等；第二類是公民與政治權，包括生命權、表達自由、自立生活與融入社 

區等；第三類是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含括教育權、健康權及就業權等；這些權 

利彼此不可分割、互動關係密切，相互依賴性高(interdependence)。即便此條文 

談論的是實踐障礙者公民權，仍必須透過來自其他權利面向的服務支持(如社會 

權)，才能獲得保障。權利模式進一步強調，障礙者是權利的擁有者，並非是福利 

或慈善服務的接受者，故其障礙者有權要求政府針對資源及需求，進行更公平的 

分配。唐宜楨、陳心怡(2008)指出，身心障礙與人權概念的結合，強調關注障礙 

者遭受到的社會上不公平待遇與歧視，因此權利模式的目標在而讓障礙者能在平 

等基礎上，完整實踐社會正義。 

CRPD 被視為一種兼具社會與權利模式精神的人權公約。就前者而言，其不 

僅強調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的重要性，同時環境的社會阻礙被視為為歧視因子， 

致力消弭阻礙各種環境障礙歧視因素(Mittler, 2012)。國家為主要義務的承擔者， 

同時將範圍擴及到民營企業，確保其透過各種適當措施，消弭移除社會的阻礙以 

及歧視因素，進而讓障礙者能在平等基礎上，完整地行使權利。公約的重要意義 

是它並沒有創造出新的權利給身心障礙者，而是在人權的領域與適用人口中，意 



識到身心障礙人口的脆弱與無法自我有效表達與自我保護的特性，需要採取不同 

的手段，確保他們的基本權利得到適當的滿足(Megret, 2008)。有學者便以「典範 

移轉  (paradigm shift)」指稱  CRPD  的意義，代表障礙者從過往接受醫療、慈善模 

式下的客體  (object)，轉化為擁有權利者，是主導自己生活的主體(subject)，也就 

是權利取向  (Human rights model)的到來(Mittler, 2015)。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採 

用國際人權宣言的監督機制是它最獨特的地方，在這個機制之下，會員國的角色 

由以往身心障礙者處境轉為積極的權利保障。會員國需要依據公約的內容調整國 

內的相關法令、政策與制度。就權利的角度探討，人權宣言的架構對會員國會比 

以往更具約束力（王國羽，2006）。並不強調人權的差異，而強調如何能與一般 

人相同，在既有的人權宣言法平等的基礎令架構下促使身心障礙者的人權內容能 

確實的實踐。從外部結構環境消彌的各種阻礙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的阻礙因素， 

併直接促進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各種活動與生活，也是達到身心障礙者獨立生活 

的主要條件。聯合國的公約中，定位無障礙環境為促進身心障礙者獨立生活的重 

要條件，不單只是改善外部環境。 這個改變主要受到人權價值的啟發，人權的

概念與意涵包括了尊嚴、自決、 

免於虐待、公平對待與促進社會團結的倫理價值，社會需要提供必要的支持，以 

讓其成員能自由的享有上述基本的『作為人的權利』(United Nations, 2002)。以往 

討論聯合國的人權宣言時，主要的焦點都放在種族歧視，身心障礙群體的人權問 

題，並不在優先討論範圍內。主要當時焦點放在避免種族歧視，身心障礙者的人 

權問題，被其他性別歧視、宗教、言論等議題之下所淹沒掉。更重要的是身心障 

礙團體「能見度低」，在過去的主流認知下，身心障礙的問題歸屬在慈善工作領 

域，所以在聯合國的人權宣言施的架構之中，身心障礙團體的人權議題，並不是 

聯合國人權監督委員會的主要任務之一(Quinn and Degener, 2002)。 
 
 
 
 

台灣身心障礙者權益 
 
 

過去我國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制度實際上是屬於「有條件與前提的給付，而不 是

「無條件的人權」保障。主要的差異在於我國一直以來，將所謂權利界定在領 取

政府補助與給付的現金或服務提供，而不是將權利放在根本的社會責任倫理與 政府

責任的確定。身權法的通過，代表我國身心障礙法規已提升至「權益保障」 位階，

意謂國家已不再視障礙者為福利服務接受者的消極角色，而是改從「權利」 的角度，

理解其生活情境及福利需求(林萬億，2014)。台灣障礙身份的認識與福 利資源分

配的基礎，基本上是以「慈善／生物一下學模式」為主，也就是由醫療 專業定障礙

者的身體損傷程度，國家根據損傷的程度給予不同程度的補貼與支持。 



障礙者權利的觀點認為參與社會生活、擁有一定的生活品質是人權，而不是國家 

的慈善使捨。國家應該是提供傷心功能不同的個人，不同的支持，並保障障礙者 

的生活品質。2007 年我國立法院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取代原先的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也將台灣的身心障礙者相關權利保障法案，正式經由該 

法的通過開始在 5 年的準備期內實施（內政部，2007）2007 年修法通過的「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法)」開宗明義指出，維護障礙者權益，保障 

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機會之重要性。（周宇翔、李叔真，2017） 

2007 年我國立法院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取代原先的「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也將台灣的身心障礙者相關權利保障法案，正式經由該法的通過開始 

在  5  年的準備期內實施（內政部，2007）2007  年修法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法)」開宗明義指出，維護障礙者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 

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機會之重要性。（周宇翔、李叔真，2017） 
 
 

障礙者享有正常與完整的生活，成為障礙者權利實踐的重要目標。從慈善觀 

點認為障礙者是特殊的一群人，需要特別的福利政策福利。權利模式的觀點認為 

美跟人都是不同的，現代國家必須提供身心功能差異的公民一樣使用公共空間、 

參與公共事務、擁有正常生好的機會。慈善模式對障礙者的「特殊待遇」觀點被 

正常化原則(Normalization)與普通化(Universalizing)原則所挑戰。「障礙」不僅是身 

體上健康功能的損傷，也考慮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生活的功能。我國「有條件與 

前提的給付」將權利訂定為狹隘的現金給付或補貼提供，卻沒有進一步思考在各 

方面檢視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例如偏重現金支付而輕忽重返職場之復健訓練，缺乏 

讓身心障礙者透過積極復健措施來充權。然而各項身心障礙相關給付都低於臺灣 

貧窮線，不足以保障障礙者基本生活需求(王國羽，2009)。身心障礙是功能損傷 

與社會各種態度及環境障礙相互作用，致使障礙者無法在平等基礎上，充分與切 

實地參與社會的結果；換言之這是一種重視社會環境因素、態度的社會模式觀點 

(周月清，2008)。障礙者的行為問題來自於機構教養的方式，讓障礙者在社會中 

與一般人一起生活，對障礙者的發展才是正面的。特殊化、隔離是的福利制度其 

實邊緣化了障礙者，則成社會排除的結果。社區化的實踐主張「去差異性」與「去 

特殊性」，使智障者如同一般公民使用居家或社區服務（周月清，2005）。然而在 

台灣基本上大部分還是留在社區由家人自己照顧，缺乏融入社區生活的實際作法 

（Harris and Chou, 2000）。實際上障礙應該被理解為人類的差異，而不是個人的 

缺陷，我們確實的改變對障礙的認定與提供障礙者支持方式，釐清障礙者個人權 

利和家庭需求的差異，以個人權利的角度提供障礙者支持，同時提供家庭照顧者 

完整的支持、正視社會福利資源的分配正義，實踐正常化與普通化的原則。CRPD 

建立於社會模式(Social model)基礎上，強調因外在環境的限制與障礙使得身心障 



礙者無法充份參與社會。社會模式是一種以權利為基礎的取向，強調身心障礙者 

與其他人一樣享有平等的基本權利  (王國羽，2012;Amardottir and Quinn, 2009; de 

Beco, 2013)。 
 
 
 
 

輔具實踐身心障礙者權益 
 
 

Borg, Larsson, and Östergren(2011) 指出，CRPD  認可輔具對於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的重要性，進而明定輔具相關權利，期許障礙者透過輔具的使用， 

平等地行使人權。立基 CRPD「不歧視」及機會均等」的原則，不分性別及年齡， 所

有障礙者，都應有權利主張擁有一個具可及性的輔具服務與產品，確保權利行 使

(Borg, Lindström, & Larsson, 2009; Borg et al., 2011)  輔具被視為能提升生活品質、 增

進學習效果、增進自主，甚至是降低生活危險情境的產品  (Mann, Ottenbacher, Fraas, 

Tomita, & Granger, 1999;  林淑玟、羅錦興，2011);  但誠如  Ferri, Giannoumis, and 

Edward O'Sullivan(2015)  目前較少研究立基「權利保障」觀點，分析「輔具」 

作為   確保障礙者權利行使的意涵。輔具可扮演權利行使的促進者角色  

(facilitating role)(Borg et al., 2012; Ferri et al., 2015) CRPD 第 12 條「在法律之前獲 

得平等承認」的重要性，Gooding, Arstein-Kerslake, and Flynn(2015)從理論層次出 

發，探討輔具作為支持肢體障礙者  及視覺功能障礙者行使法律能力的可能  性 

Borg et al.(2012)以 CRPD  六種權利內涵為主軸，測量聽覺障礙者(使用及未使用 

助聽器)，以及肢體障礙者(使用及未使用手動輪椅)，行使這些權利的結果差異， 

包含第 20 條「個人行動能力」、第 21 條「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第 24 

條「教育」、第 25 條「健康」、第 27 條「工作與就業」及第 28 條「適足  的生活 

水準與社會保障」。研究結果發現，除了「就業」面向外，比起未使用助聽器的 

聽覺障礙者，助聽器使用者在其他五個面向，都擁有較高程度的表現；輪椅使用 

者則在移動能力上，有較佳的表現。因此，若就輔具使用與權利保障的關係來看， 

Borg et al.(2012)研究證實，輔具的確是保障障礙者權利行使的重要項目。「輔具」 

對於保障障礙者權利的重要性，以及 CRPD 對於「無障礙」採取的寬廣概念我國 

對於無障礙的概念，多半停留至物理環境或道路建築等硬體措施，CRPD  規範的 

「無障礙」廣泛包含訊息溝通方式、資訊系統或緊急救援設施等內涵(王國羽， 

2008)。在輔具取得的過程中，國家如何透過大眾宣導，增進社會對於輔具的認 

識、減少輔具烙印效果的產生，是保障障礙者取得適當輔具的重要關鍵。「輔具」 

作為提升障礙者生活品質的重要措施，與其各項生活面向的關係，同樣是相互牽 

連、彼此有關。輔具能同時保障障礙者不同面向的權利生活如同社會模式聚焦透 

過社會結構與環境的改善(如物理環境或社會態度歧視)  及促進社會參與(Oliver, 



1996)，輔具重要目的之一，亦在解決障礙者面臨的物理環境與資訊接受等障礙， 

促使自立及社會參與，進而保障各種生活面向的權利如同社會模式聚焦透過社會 

結構與環境的改善(如物理環境或社會態度歧視)及促進社會參與(Oliver, 1996)，輔 

具重要目的之一，亦在解決障礙者面臨的物理環境與資訊接受等障礙，促使自立 

及社會參與，進而保障各種生活面向的權利。 
 
 
 
 

結論 
 
 

聯合國發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確立身心障礙者人權的保障。簽署該公約 的

國家，國家體制內的法律及政策對於身心障礙者權益設法保障。身心障礙者從 以往

被隔開照顧以及現金補助的被照顧模式，演進為參與公民社會和獨立生活。 對於身

心障礙者有權享有與公民同等正常與完整的生活，消彌在社會中就業、教 育所遭受

不平等待遇。身為一個肢體障礙者，因著身體健康的缺陷使得出門、學 習、工作上

受到極大的阻礙，因此在生活中要實踐公民權益顯得格外困難，透過 合適的輔具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讓障礙者在社會參與活動中將阻礙降低，促使我 們障礙者可以

在社會中自主生活。政府方面透過建設無障礙設施來降低環境阻礙， 為了消彌社會

環境對於障礙者的歧視以及對輔具使用者的刻板印象，從小學開始 針對接納障礙者

共同教育，透過教育來消彌對於障礙者的歧視是政府必須去實施。 實踐障礙者參與

社會行使公民權，在社會之中與非障礙者共同生活、合作工作是 整個先進社會應當

去實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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